
附件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學校或機關名稱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免稅進口教育研究用品專簿              
共       頁第       頁    

項次
進口
放行
日期

報單
號碼

數量 用途
存放處
所

核准
免稅
文號

備註

主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複核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登載人：

      ２
、
本
專
簿
應
保
存
十
年
。

  
附
件
：
１
、
本
專
簿
應
於
用
品
放
行
後
一
週
內
逐
批
填
載
。


